附1-2
江苏省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借考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考籍号
	

	毕业中学
	
	考生类别
	
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户口所在地
	

	学业水平测试考籍所在地
	

	借读学校名称及地点
	

	申请
借考
理由
	


考生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报名点
审  核
意  见
	



报名点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借考地
县（市、
区）招
办审核
意见
	

县（市、区）招办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注
	




注：考生办理借考手续时，须携带户口簿、身份证、毕业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，经报名点审核并签署具体意见后报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招办审核同意后方可办理相关报名手续。

